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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0-057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 2020 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人

民币 3 亿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经营的需求，为提高

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效率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子公司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摩恩控股”）申请人民币 1 亿元借款额度。适时根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申请

借款，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到期归还借款本息，并授权董事长或董事

长授权人士签署相关借款协议。关联董事朱志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借款额度有效期为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详情请见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 2020 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2）。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发展需求，公司拟将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摩恩

控股借款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3 亿元，以便于及时补充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借

款额度有效期自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借款利

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收利息，到期归还借款本息，并授权董事长或董事长授

权人士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2020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 5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 2020 年度向摩恩控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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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3 亿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朱志

兰女士、吕家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与摩恩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问泽鸿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180976827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6111 号 1 幢 250 室 

法定代表人：问泽鸿 

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项目投资，项目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

理，金属材料销售，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历史沿革和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摩恩控股成立于 2014 年，从事项目投资，项

目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金属材料销售，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稳健，经

营状况良好。 

主要股东：问泽鸿持股 98.5%；问璇持股 1.5% 

实际控制人：问泽鸿 

2019 年末总资产 428,375,441.65 元，净资产 190,425,663.50 元，营业收入

2,184,466.05 元，净利润-2,183,273.00 元。以上数据都未经审计。 

摩恩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摩恩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问泽鸿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 第（三）项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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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摩恩控股借款，借款额度调整由 1 亿元人民币调整为 3 亿

人民币，主要内容如下： 

借款额度：不超过 3 亿元，自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分批不定额交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使用期限：自提款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可在规定期限内根据

流动资金需求循环提取使用。 

借款用途：用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借款利息：不超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水平，按实际借款额和用款

天数计算利息。 

还款时间与金额：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返还，可提前还款。 

目前相关借款协议尚未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定价依据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本次贷款的利率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

计息。本次关联交易所借得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公司及子公司可在规定

期限内根据流动资金需要提取使用。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

子公司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 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2020 年 12 月 0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将 2020 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3

亿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公司独

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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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将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额度调整为 3

亿元人民币属于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满足公司及子公司

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及补充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将 2020 年度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3 亿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

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将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摩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 3 亿

元人民币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本项交易符合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满足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及补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

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将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摩

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借款额度调整为人民币 3亿元，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向摩恩控股关联借款余额为 97,100,000 元，

应付利息 2,234 ,860.83 元。除此外，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未与摩恩控股发

生过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